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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清代外藩蒙古台吉爵位封袭制再探讨
宝音朝克图

摘　要：清代的封袭蒙古台吉爵位，造就了蒙古社会最为广泛而庞大的统治阶层，其

封袭制度是关乎蒙古地区政治、社会及治边政策的重大问题。蒙古台吉爵位的封袭制度经

历了前期的创始、完善和后期的沿袭、调整阶段，且无论在任与否，台吉爵位均有原品世

袭、世袭罔替之例。至晚清，清廷又通过捐纳封袭爵号，使台吉固有的功封制受到了冲

击。学界对此问题尚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且存在类似 “除世袭札萨克头等台吉，其

他均为降等世袭”等观点。本文拟以清代档案、文献等为基础，探究清代外藩蒙古台吉、

塔布囊爵位的封袭及其变迁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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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联盟是清代维持统治、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国策，授封外藩蒙古王公爵位是清廷笼络蒙古上

层贵族、维系满盟结盟的重要纽带。清代蒙古分为外藩蒙古、八旗蒙古和内属蒙古。外藩蒙古为札

萨克世袭统治的内外札萨克旗蒙古的统称，漠南６盟４９旗为内札萨克旗蒙古，套西及漠北、漠西

等地为外札萨克旗蒙古。自后金时起，满洲统治者为笼络蒙古上层贵族，给予他们各种爵号。崇德

元年 （１６３６年），蒙古爵位制度趋于规范化。清廷主要依据蒙古王公贵族在满洲立国过程中所做出

的功绩大小，即率部投诚、战功以及其在本部落中的地位、归顺后的忠顺程度等因素，比照满洲贵

族爵秩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封号，同时保留了蒙古原有的汗和台

吉、塔布囊等爵号。有些王公爵位前冠以和硕、多罗、固山或土谢图、札萨克图、达尔罕、卓哩克

图、巴图鲁等特殊尊号，以表尊贵或地位显赫。受爵者中担任旗札萨克等职者称执政王公，无职者

称闲散王公。外藩蒙古爵位中，台吉、塔布囊为蒙古原有爵号的继承和延续，其封袭制度关乎清代

蒙古政治、社会及治边政策的重大问题，然而史学界对此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且存在类似
“除世袭札萨克头等台吉，其他均为降等世袭”等观点。因此，本文拟以清代档案、文献为基础，

探究清代外藩蒙古台吉、塔布囊爵位的封袭及其变迁等相关问题。

一　外藩蒙古台吉阶层的构成

台吉 （Ｔａｉｊｉ），在元代指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源自汉语 “太子”一词，地位较高者称洪
（鸿、珲）台吉 （Ｑｕｎｇ　ｔａｉｊｉ），即汉语 “皇太子”之音译。清代，蒙古爵位中与台吉同一级别的另一

爵号称塔布囊 （Ｔａｂｕｎａｎｇ）。其区别为，台吉是授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之爵位，而塔布囊则授

与漠南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和喀喇沁左、中、右等旗之非黄金家族贵族之爵位。外藩蒙古台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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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布囊是置于辅国公之下的同一级别的爵位，分一 （头）至四等。其顶戴、坐褥照内官阶，即一至

四等台吉分别同内官一至四品。如上所述，台吉、塔布囊亦依其是否在任，分为执政台吉、塔布囊

或闲散台吉、塔布囊。

外藩蒙古台吉、塔布囊爵位的受封可归纳为如下几类：其一，清初，满洲统治者根据蒙古贵族

所立功绩及忠诚程度，始封一至四等台吉爵位，属最初的功封。如成吉思汗弟哈萨尔十五世孙茂明

安部车根，于天聪七年 （１６３３年）来归，八年从征大同，崇德元年冬从征朝鲜，三年同多尔衮入明

边，下山东济南，返回后不久去世。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年）诏授其子僧格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

七年 （１７６２年）僧格四世孙萨木坦扎木素承袭该爵位，到乾隆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①。其二，功封

的台吉、塔布囊爵位，由其子弟袭爵、传承，逐渐孳生各级台吉、塔布囊。（１）依清制，台吉、塔

布囊子弟分例授封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康熙年间最初定为，台吉等子弟概为四品，均俟年至１８
岁，给予品级。不久又题准，一、二、三品台吉，许以一子袭替外，余子概为四品。光绪朝又定：

“台吉、塔布囊之子，例应得之头、二、三、四等台吉、塔布囊后，仍准其一子按原品级承袭，世

袭罔替。其余诸子均授为四等台吉、塔布囊。”② （２）亲王至辅国公之子弟分例授予一至四等台吉。

康熙元年题准，亲王之子弟，授为一品；郡王、贝勒之子弟，授为二品；贝子、公之子弟，授为三

品。乾隆年间经对承袭父爵之子另定章程，以便与其余之子区分，规定亲王之长子赏给公品级，郡

王贝勒之长子，授为一等台吉，贝子、公之长子授为二等台吉，分别将来各承袭父爵。（３）由辅国

公以上爵职者因故降级而被降等为台吉、塔布囊。如天聪九年，色棱封卓索图盟喀喇沁左翼旗札萨

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其后裔最高晋升为多罗贝勒。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索特那木旺济勒第

八次袭该职时，爵位降为札萨克一等塔布囊。其三，下嫁到外藩蒙古贵族的皇室公主之子亦是蒙古

台吉、塔布囊爵位的重要来源之一。按照康熙元年的规定，公主之子授为一品，郡主之子授为二

品，县主、郡君、县君③之子授为三品。乾隆四十四年改定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

所生之子，仍照旧例给予职衔外，其侧室所生之子，酌看其父爵秩品级，分别给予。郡君、县君所

生之子，仍给予三等台吉，其乡君以下所生之子，均给予四等台吉。其四，捐纳所封爵位及其滋生

台吉、塔布囊爵位。此为清代各级台吉、塔布囊的封爵、晋升或开复提供了新的途径，使这一阶层

更趋壮大。

上述几类情况是清代台吉、塔布囊爵位产生或袭爵而滋生台吉、塔布囊爵位的主要途径。可以

看出，清代外藩蒙古拥有台吉、塔布囊爵位者是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且其人数能够自然保持不断

上升和发展趋势。

二　札萨克台吉爵位的封袭

后金至清初，清廷对蒙古推行盟旗制度，以立有军功的蒙古王公贵族任旗札萨克，世袭统治。

康熙元年规定，台吉授为札萨克者，不论原有品级，均授一等台吉④，诏世袭罔替。如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年），索诺木始任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札萨克一等台吉，后诏世袭罔替。到光绪元年棍布栋噜

布袭该爵职为止，已由索诺木八代后裔连续原品承袭该爵职⑤。为确保札萨克一等台吉、塔布囊承

袭者为该家族正统后裔，康熙元年规定，袭爵时，有子而捏报无子，欲让他人承袭，则该札萨克及

协理台吉均革职，并罚俸或罚家畜。

乾隆年间，理藩院有关札萨克台吉、塔布囊承袭的规定渐趋完善，相关制度基本定型。乾隆十

七年，增补札萨克台吉承袭之子须报理藩院注册的 “豫保”⑥之例。次年又定，凡欲将台吉品级承嗣

于余子 （非长子）者须预先呈明札萨克，转报盟长，报理藩院注册，方可将来依照办理；若不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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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院，临时指称遗言者，概不准承袭⑦。豫保制度一直推行到清末。如科布多杜尔伯特札萨克头等

台吉育木沁，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因病身故，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请，由育木沁豫保长子三等台吉

阿毕尔米达承袭札萨克头等台吉员缺，次年五月奉旨 “阿毕尔米达著准其承袭”⑧。又如光绪三十二

年和硕特部札萨克头等台吉克什克布彦因病出缺，其豫保之长子三等台吉达木鼎策得恩袭札萨克头

等台吉⑨。

豫保制度实施后，又相应制定了豫保袭爵之子给予加衔的制度。《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内外

札萨克及闲散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等，准其将长子豫保报院，

给予加衔，以备到时袭爵。其汗、亲王之子，授为公品级、头等台吉；郡王、贝勒之子，授为头等

台吉；贝子、公之子，授为二等台吉；札萨克台吉之子，授为三等台吉。均于报院时，由院奏予。

应得品级不必计其年岁。如豫保之子庸劣有疾日后不称袭爵，准其于支子内另行择贤豫保，声明报

院，奏闻移授。”

嘉庆朝以后，札萨克台吉、塔布囊爵职的承袭基本因循前制，除略作补充或调整外，未发生根

本变化。例如，承袭方面，允许除长子之外其他子弟承袭，但仍须 “豫保”。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
年）规定，凡蒙古王公等以族人之子为嗣，作为应封之子者，仍遵旧例报部注册，俟出缺时照例承

袭，如有未经报部者，概不准其承袭。二十年又定，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之子，未经豫

保，其袭职时，藉称遗言及阖旗公保、指请某人承袭者，概不准行⑩。

札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是清廷凭功和身份授予的爵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头等台吉、塔

布囊处于辅国公等六级爵位之下，该爵位同样享有 “世袭罔替”待遇的同时，更具备极大的晋升空

间。例如，康熙三十年清廷封察珲多尔济从子车木楚克纳木札勒为札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晋辅

国公，雍正元年晋多罗贝勒。雍正十年，长子成衮札布袭，乾隆三年追封其父车木楚克纳木札勒为

多罗郡王，遂晋袭札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十二年，成衮札布长子齐巴克雅喇木丕勒袭，二十一年，

晋和硕亲王。四十二年，次子齐巴克多尔济袭，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而任札萨克之辅国公以上

王公爵职者则也许被降为札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例如，崇德六年，腾机思任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翼旗札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其后裔成札布于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年）因病削札萨克，诏其子

托迪布木袭札萨克时的爵位只为一等台吉瑏瑡。顺治五年，布木巴始封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

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光绪九年，其十世孙噶尔玛什迪缘事削札萨克镇国公衔，以其族巴雅斯呼朗

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瑏瑢。

执政台吉、塔布囊除了任札萨克者外，还包括各旗协理台吉、塔布囊，以及派驻各衙署、驿

站、卡伦、牧厂、屯田等处当差的各级台吉、塔布囊。清廷根据其任职及功绩授予或晋升爵位。有

关各旗协理台吉、塔布囊的任选，康熙帝谕令，各旗协理旗务台吉遇员缺，由该旗札萨克会同盟长

于闲散台吉或塔布囊以上爵位者中遴选，引见补授。乾隆朝则就其品级做了具体定制：“协同札萨

克办事之三、四等台吉、塔布囊，俱加二品顶戴。”瑏瑣依此规定，乾隆年间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三、

四品闲散台吉、塔布囊中，被拣任协理旗务台吉、塔布囊者，均授二品顶戴。其他执政台吉、塔布

囊的爵位也依其功绩予以晋升。同治年间，为喀尔喀台站出力的四等台吉莽噶拉札布赏加二等台

吉瑏瑤，二等台吉丕凌哩札木楚 “经理台站采办驼只尤为出力”，赏加头等台吉衔瑏瑥。

三　闲散台吉爵位的封袭

闲散台吉、塔布囊的封袭也经历了创始、完善和定制等几个阶段。如前所述，清初台吉、塔布

囊爵位的授封，主要视蒙古王公率部归附及军功，授予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可谓功封和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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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则按照清廷制定的相关承袭制度，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和塔布

囊子弟，以及下嫁到蒙古的皇室之女之子弟承袭而形成了孳生台吉、塔布囊，清中后期亦可凭捐纳

获得台吉或塔布囊爵位。

学界一般认为，除札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爵位原品承袭之外，其余台吉或塔布囊爵位均降等

世袭。其实，除了札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爵位，清制有关其他任职或闲散台吉、塔布囊的承袭条

款涵盖了降等承袭和世袭罔替等诸多类型。顺治十八年规定，台吉 “身故后准其子孙暨亲兄弟世袭

罔替”瑏瑦。康熙元年一度改为 “台吉等子弟概为四品”，不过同年又改定 “一、二、三品台吉许以一

子袭替外，余子概为四品”瑏瑧。闲散台吉至少自顺治朝就已始行原品世袭，后经康雍两朝沿用至乾隆

朝前期。如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噶瓦初授三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赐公品级，三十四年其长子桑济袭

公品级三等台吉。又如土谢图汗部闲散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于乾隆二十二年袭其父公品级一等

台吉瑏瑨。

乾隆年间，闲散台吉、塔布囊的承袭制度在诸多细节上得到了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明确功封与恩封 （多指分例应得爵位）之别，区别实施世袭罔替与普通承袭 （分例承袭）制

度。按照乾隆四十四年的规定，“凡特赏之一、二、三等台吉出缺时，应查其有无劳绩。如著有劳

绩者，准其子孙承袭原赏品级。其并无劳绩者，仍照例袭本分应得品级”瑏瑩。（２）从立功的时间上明

确了享有 “世袭罔替”者的范围。乾隆四十六年规定，在顺治以前有功之台吉、塔布囊等 “将其世

袭罔替之处汇奏承袭”，同时明确 “其自康熙以后因寻常效力实升品级者不在此例”瑐瑠。乾隆四十九

年，则将这一时间底线放宽为 “自康熙年间以来”，即历来所有功封一、二、三等台吉或塔布囊均

予以世袭罔替。同时特别强调，从前已经降等承袭者均予以改正，诏原赏品级承袭瑐瑡。王公、台吉

爵位承袭的底线为四等台吉或塔布囊，四等则自然属原品世袭。由此可见，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

均诏世袭罔替。（３）推行承袭台吉、塔布囊子弟的豫保制度。通常要求由长子承袭原品，为避免造

成爵位祖系不明，乾隆十八年议准，凡拟将台吉或塔布囊品级承嗣于余子者，须豫保理藩院注册，

方可将来袭爵，否则概不准承袭瑐瑢。乾隆二十七年又出台新规，一至四等台吉或塔布囊袭爵之长子

亦须预先报院汇奏，将来照章袭爵瑐瑣。从此豫保制度也成为闲散台吉、塔布囊承袭规程中一项必有

的环节，一直推行至清末。

嘉庆朝以后，台吉、塔布囊爵位承袭基本沿袭了前制，主要还是强调功封与恩封、豫保等原有

律例，只是对个别条款略作调整、增补。如嘉庆朝补充规定： “台吉因行窃革退者永不准其开复，

但其子嗣无论事前或事后所生，均俟年及十八岁时仍给予台吉职衔。”光绪朝所调整的条款： “台

吉、塔布囊之子，例应得之头、二、三、四等台吉、塔布囊后，仍准其一子按原品级承袭，世袭罔

替。其余诸子均授为四等台吉、塔布囊。”瑐瑤

总之，闲散台吉或塔布囊既有分例降等承袭，又有原品 “世袭罔替”之规，甚至亦有晋升更高

爵位的可能。如喀喇沁左翼旗丹巴多尔济被削札萨克固山贝子后，于嘉庆五年沦为一等闲散塔布

囊，到嘉庆八年本人又晋升贝勒。该闲散塔布囊因晋升贝勒，自嘉庆十八年至光绪二年，其三代后

裔均原品承袭闲散贝勒爵号。

四　捐纳与台吉爵位的封袭

捐纳是士民向朝廷捐银纳粮换取爵位或官衔的捐官制度，清代沿袭此制，亦在外藩蒙古中推

广，成为台吉、塔布囊等封袭爵位的新途径。

外藩蒙古捐纳自雍正朝后期出现，经过逐步完善，到咸丰朝趋于制度化。雍正十三年，理藩院

清代外藩蒙古台吉爵位封袭制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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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等初次建议开办外藩蒙古捐纳，制定记档、升级等具体捐例，悬赏为平准战争捐输驼马的蒙古

王公贵族瑐瑥，成为外藩蒙古捐纳之首个案例。乾隆二十一年，理藩院奏准 《内外札萨克蒙古捐输驼

马奖叙议案》，对蒙古各旗捐驼马之王公、台吉等予以记录或晋升瑐瑦。蒙古捐例由此从无到有，并得

以发展。到了晚清，清廷为弥补财政亏空，筹集军饷，广开蒙古捐例。咸丰六年制定颁布 《蒙古王

公台吉等捐输银两议叙并捐输驼马议叙章程》瑐瑧，使蒙古捐纳最终制度化，成为外藩蒙古贵族获取台

吉、塔布囊爵位的新途径。以有关四等台吉、塔布囊捐银为例，规定捐１６００两晋升为三等衔，捐

２２００两晋二等衔，捐２８００两晋头等衔；捐３４００两晋辅国公衔，捐４０００两晋镇国公衔。还规定札

萨克头等台吉、塔布囊，一至四等闲散台吉、塔布囊，捐驼马８匹给纪录一次，１６匹纪录二次，２４
匹纪录三次，３２匹加一级，６４匹加二级，９６匹加三次，１２８匹加四级，１６０匹加五级。２００匹，系

头等台吉、塔布囊加辅国公衔，二等台吉、塔布囊加头等衔，三等台吉、塔布囊加二等衔，四等台

吉、塔布囊加三等衔。随着所捐驼马数量增多，逐级晋升。如捐７００匹，头等台吉、塔布囊加镇国

公衔，加四级；二等台吉、塔布囊加镇国公衔，加三级；三等台吉、塔布囊，加镇国公衔，加二

级；四等台吉、塔布囊加镇国公衔，加一级。８００匹以上，随时请旨。清末，随着财政危急的加剧，

清廷常以 “展限蒙古捐输新章”等手段，不断调整捐纳基准及奖赏形式，使蒙古捐纳日趋泛滥。喀

尔喀札萨克图汗部二等台吉吉旺沁多尔济捐实银３６０两， “按照新章”，奖赏戴花翎，加给纪录一

次；三等台吉常章丕多布多尔济捐实银３００两，赏戴花翎瑐瑨。

台吉、塔布囊等亦可为其子弟、家族和子孙晋升而捐纳。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清廷规定，台

吉、塔布囊等捐输驼马等项恳请移奖子弟，“俟及岁时由院查照捐输例具奏请旨”瑐瑩。同治年间，喀

尔喀车臣汗部四等台吉玛哈巴尔第捐军饷所需实银３００两，并将由此应得奖叙呈请移奖其未及岁之

亲孙那木萨赖扎布，经库伦办事大臣奏准，赏戴花翎，并封四等台吉瑑瑠。捐纳所受爵位亦可由其子

孙世袭享有瑑瑡。图什业图汗部花翎辅国公衔四等台吉三音巴雅尔，因捐输银两，“加恩以辅国公衔，

世袭罔替”瑑瑢。光绪二十二年，理藩院又奏定 《蒙古捐输章程》瑑瑣，捐例一直延续到清末。

随着蒙地开垦，台吉、塔布囊等所捐银两中除家畜折银、蒙民摊派等原有银源之外，还包括报

垦草场所得 “开荒银”，这一现象在漠南地区尤为突出。清中叶以后，随着清廷逐步松动和废弛蒙

禁政策，在漠南东部的卓索图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及中西部的察哈尔、乌兰察布、伊克昭盟等

处王公贵族中掀起租典、招垦、报垦草场现象，其捐输银两中即出现 “报效地价”（开荒银）等概

念，且数额巨大。光绪朝后期，镇国公旗积极报垦，仅该一旗以 “报效国家之款”之名一次捐输地

价银高达１５．８万余两，为此，盛京将军奏请奖叙该旗镇国公喇什敏珠尔等４人。《蒙古捐输章程》

中规定，台吉、塔布囊等应行戴用花翎者，即各以１２００两为断，准以四成实银上兑瑑瑤。按照这一规

定，清廷从该旗所捐开荒银中扣出协理台吉土门吉尔噶勒、吉克济特札布及管旗章京卜彦托克他虎

等３人捐纳花翎应付银１４４０两，分别赏戴花翎。另外，理藩院认为剩余１５．７万两，数额仍属巨

大，至于如何奖叙该旗镇国公喇什敏珠尔，奏请皇帝亲自裁决。

粮食等农作物也成为台吉、塔布囊等为晋升而捐纳的物品。正如咸丰帝称 “内外各札萨克蒙古

王、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等，或捐输驼马、银、米或捐输应得俸银”瑑瑥，说明此时蒙古捐物

中已包括粮食制品。这方面也有很多实例。如同治十三年，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四等台吉呢玛札布

捐白面３０００斤，按当时的市价每斤１钱折算，估价合实银３００两，为此 “按照新章”，经乌里雅苏

台将军上奏，赏戴花翎瑑瑦。

蒙古捐纳的推行，对原有的功封和恩封，或分例封爵之规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其后台吉、塔布

囊爵位的授封和承袭规则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原规制均可通过捐纳而改变。喀尔喀图什业图汗部札

萨克辅国公乌达尔都克齐布彦瓦齐尔胞弟固噜索兰占甘布苏伦因及岁，经报明应照例袭三等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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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员捐纳实银１１２０两，为此库伦办事大臣专门上奏，恳请加赏二等台吉衔，并赏戴花翎瑑瑧。

五　台吉爵位封袭制度的特性

台吉、塔布囊爵位是清代外藩蒙古最庞大的上层社会阶层，该爵职既包括札萨克旗这一外藩蒙

古基层军政组织的一旗之长札萨克以及军政要员，又包括外藩蒙古所有王公贵族之子弟及下嫁到蒙

古地区的皇室公主之子等。按照清制，从蒙古汗、亲王到台吉等所有王公贵族之子，以及下嫁蒙古

的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及县君以下者之子均分例授予一至四等台吉、塔布囊，构成蒙古

社会中地位显赫的群体，享有清廷赋予的特殊权益。按照康熙朝相关规定，外藩各旗庶人在台吉前

明出恶言者依照相关律例罚取牲畜，庶人冒称台吉进贡者鞭一百瑑瑨。因此，台吉阶层自然成为蒙古

社会最为庞大的贵族、官僚层，他们渗透到所有蒙古上层官僚家族，并忠诚于皇帝，成为其统治蒙

古所需官僚阶层的重要后备力量。正因如此，清廷极其重视外藩蒙古台吉、塔布囊爵位的授封和承

袭，从相关律例的制定和完善，到程序的规范化等环节上，始终加大力度予以管理，逐步成为笼络

和统治蒙古贵族的一项严密的制度。

为确保外藩蒙古台吉爵位封袭制度的正常运转，清廷在程序上制定了诸如王公子弟须报院登记

注册等诸多附加环节。如蒙古王公新生之子待命名后，须报理藩院登记注册。就此，理藩院定有专

项条例，规定外藩蒙古各旗札萨克每年年终须将各该旗札萨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

布囊，以及闲散王、贝勒、贝子、公等所新生之子，汇总造册报理藩院，呈报内容包括新生之子所

生年月、现命何名以及实为某王公之第几子等，报项须如实而详细。在此基础上，内外札萨克各旗

王公子弟中的及岁台吉须按三年的比丁年分汇总呈报。同时，还将内外札萨克各旗王公中的台吉、

塔布囊爵位，以其家族脉络予以区分。如划分为一般的承袭台吉和军功投诚世袭台吉，出缺报院，

随案注册，每三个月查办一次，合例者汇题请袭，不合例或呈报各项不明者按名驳查。同时要求，

承袭台吉或塔布囊须绘制家谱，澄明其祖系、爵职等级和授封源流，报理藩院备案，承袭时须按其

房分支派，分别承袭，且强调 “不得含混呈报”瑑瑩。承袭台吉或塔布囊爵位时须按既定程序引见皇帝

授封，并遵照外藩蒙古王公朝觐制度觐见皇帝。

台吉、塔布囊是外藩蒙古所有爵位中的最底等级，也是最为庞大的贵族阶层和清廷统治蒙古必

不可缺少的贵族、官僚阶层。清廷在北疆的治理问题上，以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

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瑒瑠的治边思想为导向，在北疆的统治中始终遵循不设

边防，采取以蒙古为之屏藩的战备和固边政策。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清廷重视笼络蒙古王公，

即注重如何构建忠于皇帝的强大的蒙古贵族阶层，在承袭台吉爵位的相关章程中充分体现了清廷的

这一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台吉、塔布囊因违规而被夺爵时，就其子孙的承袭问题上，清廷表现出

宽仁的态度，允其子孙继续承袭原爵位。就此理藩院有专项规定：“台吉因行窃革退者，永不准其

开复。其子嗣无论事前事后所生，均俟年及十八岁时，仍准给与台吉职衔。”瑒瑡这项规定表面上体现

了清廷对功勋蒙古王公家族的恩赏，但不应忽视其内在的根本意图，即清廷不能失去对蒙古王公的

依赖性，自然不愿断绝有利于自身的蒙古贵族、官僚阶层的源头，即使是父辈叛逆，也允许其后裔

延续原有袭爵。从这一角度来说，清廷所表现的 “宽仁”背后，隐藏着不断培育其统治蒙古所需贵

族和官僚阶层，以便达到其既定的以蒙古为屏藩，统治北疆的战略目的。由于台吉、塔布囊为外藩

蒙古王公贵族爵位中的最底等级，其下无降等空间，所以在清廷培育 “统治蒙古的工具”这一点

上，台吉和塔布囊既有代表性，更具有特殊性。清廷一般不轻易彻底断绝其爵位或应有的贵族权

益。台吉或塔布囊等出家当喇嘛者，其本身俗世爵位自然被撤消，但是理藩院为此又制定 “台吉等

清代外藩蒙古台吉爵位封袭制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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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当喇嘛，其职衔分别承袭”的专门条款，规定台吉、塔布囊已当喇嘛者，未出家以前所生之子，

准其承袭职衔瑒瑢。

台吉、塔布囊爵位是蒙古游牧社会固有的传统爵号，台吉或塔布囊爵位上也可冠以蒙古传统的
“达尔汗”等更为高贵的封号。《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凡内外札萨克各旗台吉等，有创始投诚及军

功者，赏给达尔汗名号世袭罔替者，出缺时由该札萨克拟定应袭人员开报，并将敕书呈送到院，由

院查核具题。承袭后，将敕书移送吏部填写领回发给。清廷保留和沿用台吉、塔布囊这一爵位名

称，或附加其他蒙古传统封号，体现了其在边疆地区所推行的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对台吉、塔布囊的惩处方面也留有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痕迹。蒙古族自古以游牧经济为基础，

家畜是其政权或民众赖于生存的物资基础，盗窃家畜属不可饶恕的失德的行为。在蒙古台吉、塔布

囊爵位的开复问题上，清廷仍坚持传统的严惩作法，制定了 “台吉因行窃革退者永不准其开复”的

条款。规定在蒙古捐纳相关条款中仍得以保留，如 “除犯行窃不准捐复外”，犯别项罪名革职者，

可通过捐纳开复爵位。具体规定有：原系头等台吉、塔布囊捐银１０００两，二等台吉、塔布囊捐银

８００两，三等台吉、塔布囊捐银６００两，四等台吉、塔布囊捐银４００两，俱准开复原品顶戴。可见

就行窃持零容忍的态度，在台吉爵位的捐纳中保留了蒙古传统习惯法的特色。

台吉、塔布囊爵位的授封体现蒙古固有爵位文化的同时，亦吸收了清代满洲八旗制度或内地相

关文化的因素，体现着蒙古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或地区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特征。首先，在蒙古台

吉或塔布囊爵位之上赏赐 “公”等满洲爵号，形成双爵号，或使台吉、塔布囊爵位出现 “实”与
“虚”之分。如喀尔喀图什业图汗部中左旗设公品级札萨克一等台吉。穷其缘由，乾隆十八年清廷

敕封于三达克多尔济为辅国公，二十年又晋升贝子品级，到乾隆二十三年授中左旗札萨克。二十九

年，其长子车凌多尔济袭札萨克辅国公，实为由其父贝子爵位降二级。五十三年，车凌多尔济长子

萨兰多尔济袭该职时，则变成公品级札萨克一等台吉瑒瑣。可见，到萨兰多尔济，其本人实际爵位为

台吉，公品实属虚衔。此外，台吉、塔布囊爵位的奖惩中还纳入了赐予 “花翎”或 “纪录”“加级”

等其他因素。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谕称： “蒙古台吉、塔布囊内，经朕赏戴蓝翎暨单眼花翎者，

伊等承袭王、贝勒、贝子、公时，候朕按其品级大小，加赏双眼、三眼花翎。如所袭之职，止应戴

蓝翎暨单眼花翎，著仍旧戴用，毋庸加赏。”瑒瑤此类实例还如，同治八年 “赏浩齐特头等台吉栋多克

僧格、苏尼特头等台吉索特那木多布沁、阿巴噶二等台吉贡多三保三人，每人一眼孔孔雀翎一支、

洋磁翎管三个”瑒瑥。相关惩处条款中亦有同类情形。如内外札萨克遇有该处将军、都统、大臣、差官

到境滥送财物者，管旗王公、台吉均降三级，调用瑒瑦；又如若有服饰、丧葬等方面违禁者，管旗台

吉、塔布囊均罚俸三月，不管旗台吉、塔布囊均罚畜五。

综观清代外藩蒙古台吉、塔布囊封袭制度，经历了清前期的创始、完善和清后期的沿袭、调整

阶段。其授封依据主要以对清廷所做出的功绩大小或忠诚为前提，而且台吉、塔布囊无论在任与否

均有原品世袭之例。爵位的设置，保留了蒙古传统游牧社会固有的特征，同时体现出与内地和其他

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特点。晚清盛行的捐纳制度冲击了原有台吉、塔布囊爵位的功封和恩封制。

外藩蒙古台吉和塔布囊爵位封袭制度，无论是功封、恩封，还是捐纳所得，其根本意图在于清廷笼

络蒙古王公，确保北疆的统治。

注释：

①《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４０，传２４，载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蒙古史料全辑》（四），第３５５页。

②瑐瑤瑑瑨瑑瑩瑒瑡瑒瑢杨选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则例》卷３，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１、７１、７１、７３、７５、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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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皇帝女儿的称号。清代公主按嫡庶所出，分封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是公主封授的第一等。亲王嫡出女许婚时封为郡主，

品级同郡王夫人。县主是公主封授的第二等。郡王嫡出女许婚时封为县主，品级同贝勒夫人。郡君是公主封授的第三等。贝勒嫡

长女及亲王侧福晋所之女封郡君，品级同贝子夫人。县君是公主封授的第四等。贝子嫡长女及郡王侧福晋所生之女封县君，品级

同镇国公夫人。乡君是公主封授的第五等，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之嫡长子及贝勒侧福晋所生之女封为乡君，品级同镇国将军

夫人。

④⑦⑩瑏瑣瑏瑦瑏瑧瑏瑩瑐瑠瑐瑡瑒瑤 《清会典事例》卷９７３，理藩院，封爵，承袭台吉、塔布囊，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

１０７２页。

⑤⑥瑏瑢瑐瑢瑐瑣 《清会典事例》卷９６７，理藩院，封爵，内札萨克 （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１０１３页。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额尔庆额奏为杜尔伯特部落札萨克头等台吉育木泌病故遗

缺请以伊子阿毕尔米达承袭事，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以达木鼎策得恩承袭霍硕特札萨克头等台吉并饬补发敕书事，光绪三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瑏瑡 《清会典事例》卷９６８，理藩院，封爵，内札萨克 （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１０２５页。

瑏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锦丕勒多尔济为遵旨整顿喀尔喀二十台请将出力人员四等台吉莽噶

拉札布札兰章盖阿育什奖励事，同治十年四月十一日。

瑏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奏为二等台吉丕凌哩札木楚等经理台站采办驼只尤为出力请分别

奖叙事，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瑏瑨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７，载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蒙古史料全辑》（三），第１８１页。

瑐瑥果亲王允礼等：《奏请捐纳蒙古马驼等折》，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上册），第２４０９页。

瑐瑦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６７，《清代方略全书》（２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７５页。

瑐瑧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文档案，《奉旨内外蒙古王公台吉捐助军需之驼马银及加级加衔事致阿拉善亲王旗饬文》，咸丰六年七

月十六日。

瑐瑨瑑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杜嘎尔等奏为札萨克图汗部二等台吉旺沁多尔济等捐助城工需款请

奖事，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瑐瑩瑑瑡 《清会典事例》卷９８９，理藩院，捐输，蒙古捐输，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１２１３页。

瑑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奏报台吉玛哈巴尔第捐输军饷请移奖其亲孙事，同治朝。

瑑瑢 《清德宗实录》卷３４，光绪二年六月，辛卯，《德宗实录》（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版，第４８７页。

瑑瑣瑑瑤 《札为准理藩院咨复议准蒙员等赏戴花翎饬知由》，载李澍田主编：《东北农业史料》，蒙荒案卷·办理札萨克镇国公旗蒙荒案

卷，第９９—１００页。

瑑瑥 《清文宗实录》卷２３３，咸丰七年八月，庚申，《文宗显皇帝实录》（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版，第６２９页。

瑑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库伦办事大臣延祉等奏报未授职台吉报捐锒两请奖叙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瑒瑠 《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１，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圣祖仁皇帝实录》（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版，第６７７。

瑒瑣 《清会典事例》卷９６９，理藩院，封爵，外札萨克 （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１０３４页。

瑒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赏赐浩齐特头等台吉栋多克僧格及宗室隆志等孔雀翎等物清单，同治八年。

瑒瑦 《清会典事例》卷９９７，理藩院，刑法·杂犯，审断，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１０册 （下），第１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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